附件1

吉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实施方案

一、年度绩效目标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农业集约化发展，农作物病虫害呈现“发生早、种类多、危害重”的趋势，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对粮食产量和质量构成直接威胁。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农作物病虫危害，大力推行绿色安全的生产技术，实现“虫口夺粮”。绿防统防是我省重要的病虫害防控手段，草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预测预报、植物疫情及耕地墒情监测是指导粮食生产的重要基础，对科学施肥施药、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示范作用。2026年预计绿防统防面积达到220万亩以上，农业灾害预警监测及时有效，处置省内新发疫情、突发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及时有效。

二、支持内容

用于推广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绿色生产技术，开展土壤样品采集测试，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及减灾增产技术集成。
三、支持范围
支持各市（州）、县（市、区）农业技术推广、植保植检和土壤肥料推广部门，以及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省农科院，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州农科院等有关单位。

四、实施要求
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省下达的每个方案内容、资金额度、任务清单、绩效目标，积极对接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业务主管处室（单位），细化工作任务，明确项目实施区域、支持重点、补助对象、补助标准、技术路径等，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公开公示。各市县要合理利用省级安排的2%工作经费，各项任务不得超出任务清单范围。

五、监管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承担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的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协作配合，完善配套制度，做好绩效评价和工作总结，市、县级部门要抓好政策落实，确保财政支农政策有效落实。
（二）强化政策公开。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资金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强化社会监督。要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解读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积极营造有利于政策落实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绩效管理。各市县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要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资金执行要符合项目完成进度，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四）注重信息调度。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建立项目执行定期调度督导机制，及时掌握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对相关数据严格核实，保证各项基础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要及时报送资金安排情况、月度资金执行情况等信息并填报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系统。
各市县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及时妥善处理项目执行中的问题，重大事项要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报告。要做好项目实施总结，全面总结分析项目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各项目总结于项目实施结束后30日内报省农业农村厅业务主管处室（单位），最晚不得超过11月30日。

附件：1-1.水稻二化螟生物防治技术示范方案
1-2.水稻二化螟性信息素诱控技术示范方案

1-3.大豆食心虫生物防治技术示范方案

1-4.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试验试点方案

1-5.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调查监测与预报方案

1-6.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方案

1-7.耕地墒情监测体系建设项目方案

1-8.主要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方案

1-9.玉米产量定点监测方案

1-10.减灾增产技术集成方案

1-11.2026年省级防灾减灾项目任务清单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王皓，0431-88910585
附件1-1
水稻二化螟生物防治技术示范方案

1.实施条件：为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化学农药减量控害，继续在水稻主产区开展水稻二化螟生物防治示范推广工作。

2.补助对象：主要支持绿色或有机稻米种植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或二化螟重发区。

3.补助标准：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的10%。参考标准为18元/亩，主要用于采购赤眼蜂产品、质量检测、监测调查、测产验收、专业化防治作业补助、防护用品等费用补助。

4.实施要求：一是监测发育进度。各项目承担县（市、区），利用水稻二化螟测报技术掌握二化螟生长发育进度。在5月中下旬，根据当地水稻二化螟监测数据，结合历年越冬代二化螟羽化高峰期，确定首次放蜂时间。二是确保产品质量。所用混合赤眼蜂每亩6个放蜂器，共3万头。每个放蜂器中含有稻螟赤眼蜂0.1万头，螟黄赤眼蜂0.15万头，松毛虫赤眼蜂0.25万头。严禁使用不合格或未经试验示范的产品。三是规范防控技术。释放时间：中、西部地区首次放蜂时间在6月中旬，东部地区可适当延迟至6月下旬。释放次数和释放量：每亩释放3次，间隔5天释放一次。每亩共释放稻螟赤眼蜂0.6万头，螟黄赤眼蜂0.9万头，松毛虫赤眼蜂1.5万头。释放点设置：每亩每次投放2个投放器，平均分布于田中。四是做好数据调查。为做好项目验收工作，各项目实施区域，要在上风口地块留出水稻种植品种、生长环境、栽培措施相同的空白田块作为调查的对照田块。在水稻收获前，剖秆调查水稻植株被害情况，计算田间防治效果；采用理论测产法，进行测产验收。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王成梁，0431-85952582

电子邮箱：jilinfangzhike@163.com。

附件1-2
水稻二化螟性信息素诱控技术示范方案

1.实施条件：为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化学农药减量控害，继续在水稻主产区开展水稻二化螟性信息素诱控技术示范推广工作。

2.补助对象：主要支持绿色或有机稻米种植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或二化螟重发区。 

3.补助标准：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的10%。参考标准为25元/亩，主要用于采购干式诱捕器、挥散芯、质量检测、监测调查、测产验收、防护用品等费用补助。 

4.实施要求：一是监测发育进度。各项目承担县（市、区），利用水稻二化螟测报技术掌握二化螟生长发育进度。要根据田间二化螟发育进度确定放置诱捕器时间，而不是根据水稻移栽时间确定。一般是在蛾始见期前进行田间布置。二是确保产品质量。主要包括二化螟性诱剂挥散芯和配套干式飞蛾诱捕器两部分。根据近年我省二化螟发生动态规律，成虫历期延长至8月中旬以后，要采购持效期长、效果好、获得农业农村部农药登记，田间平均防效达到65%以上的二化螟性诱剂产品。三是规范防控技术。放置时间：水稻二化螟越冬代成虫羽化前5天左右（我省历年约为5月25日—6月5日），在田间安放装有挥散芯的诱捕器，至末代蛾期结束为止。放置方法：每亩（667㎡）安放1个装有挥散芯的干式诱捕器，按照外密内疏方式排列，上风口多，下风口少。山地、丘陵稻田根据地形特征，在上风口、背风、低洼和靠近村屯田块可增加设置。放置距离：诱捕器间距25m～30m，干式诱捕器与地面垂直设置，水稻生长前期诱捕器底端距地面50cm，随植株生长进行调整，拔节期后诱捕器底位边于叶冠层下方10cm至上方10cm之间。四是做好数据调查。为进一步明确我省各地水稻二化螟越冬代成虫出现时间、危害程度和历期，确保防治效果，各地要做好水稻二化螟信息素诱蛾情况的调查工作，并记录越冬代蛾始见时间、末代蛾结束时间和总诱蛾量。同时，要在上风口地块留出水稻种植品种、生长环境、栽培措施相同的空白田块作为调查的对照田块。在水稻收获前，调查水稻植株被害情况，计算田间防治效果；采用理论测产法，进行测产验收。五是诱捕器收回和保存。防治结束后收回下一年度仍可使用的诱捕器，拆除挥散芯，洗净，避光保存，下次重复使用。项目实施区应优先使用往年还可再利用的干式诱捕器，单独购置性信息素挥散芯，保证项目物资最大化利用，逐年扩大性信息素防控面积。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薛争，0431-85952582

电子邮箱：jilinfangzhike@163.com。 

附件1-3

大豆食心虫生物防治技术示范方案
1.实施条件：为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化学农药减量控害，在大豆主产区开展大豆食心虫生物防治技术示范推广工作。 

2.补助对象：主要支持大豆种植基地、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或大豆食心虫重发区。 

3.补助标准：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的10%。参考标准为18元/亩，主要用于采购赤眼蜂产品、质量检测、监测调查、测产验收、专业化防治作业补助、防护用品等费用补助。 

4.实施要求：一是监测发育进度。各项目承担县（市、区），利用大豆食心虫测报技术掌握食心虫生长发育进度。在放蜂区大豆田设置大豆食心虫性诱剂进行虫情监测，在食心虫羽化初期，开始首次放蜂。二是确保产品质量。每亩6个放蜂器，共3万头赤眼蜂，每个放蜂器中含螟黄赤眼蜂或黏虫赤眼蜂0.5万头。严禁使用不合格或未经试验示范的产品。三是规范防控技术。释放时间：我省大部分为8月初进行赤眼蜂第一次投放。释放次数和释放量：每亩释放赤眼蜂2次，间隔7天释放一次，每次释放1.5万头。释放点设置：每亩每次投放3个放蜂器，平均分布于田中。四是做好数据调查。为做好项目验收工作，各项目实施区域，要在上风口地块留出大豆种植品种、生长环境、栽培措施相同的空白田块作为调查的对照田块。在大豆收获前，调查大豆被害情况，计算田间防治效果并进行测产验收。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陈立玲，0431-85952582

电子邮箱：jilinfangzhike@163.com。

附件1-4

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试验试点方案

1.实施条件。为进一步提升我省水稻重大病虫害防控能力和统防统治水平，推进农药科学安全使用增效，选择在水稻种植面积20万亩、病虫害（稻瘟病和水稻二化螟）发生2万亩次以上（以2024年统计数据为主）的榆树、德惠等15个市县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试验试点项目。同时，综合考虑向“两河一湖”流域和石头口门等重点水源地周边倾斜。
2.补助对象。重点支持项目区水稻种植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水稻生产经营主体。项目由县（市、区）级农业农村部门确定适宜开展飞防作业的具体地块，通过公开招标等形式统一组织开展飞防作业。

3.补助标准。参考标准为19元/亩，主要用于药剂、航空喷雾专用助剂、飞防作业服务和飞防作业质量监测等费用的补助。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的10%。

4.实施要求

一是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试验试点项目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省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管控。

二是作业主体须具备病虫害防治或航空喷洒（撒）等相关资质，作业飞机及相关喷洒（撒）设施设备须符合适航审定要求，作业能力须满足防治需求，确保病虫害防治的时效性，保证作业质量。

三是飞防作业应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在确保药效基础上，优先选择适合飞防作业的农药剂型；确定飞防作业区时，要综合评估潜在风险，防止雾滴飘移造成非靶标生物（蜂、鸟、鱼、蚕等）毒害和周边作物药害；作业后，及时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不得污染农田环境。

四是飞防作业应当按照《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向公众公告作业范围、时间、施药种类以及注意事项；需要办理飞行计划或者备案手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

五是长春市本级、九台和双阳等“两河一湖”流域和石头口门重点水源地周边市县实施项目时要综合考虑环保因素，优先向环保因素重的乡镇倾斜，提高河湖和水源地周边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水平。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杨丽莉，0431-85955200

电子邮箱：jlyaoxieke@126.com

附件1-5

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调查监测与预报方案

1.实施条件：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规定，农业部门要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为农业主管部门组织防治提供决策依据；二是依托历年已经在各地建设的监测区域站、病虫测报观测圃，完成全省病虫害日常监测、定点调查、大田普查等监测任务，积累基础数据，发挥监测作用；三是根据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情况及相关气象条件，在关键农时季节和作物生长关键期，组织专家开展虫情会商，提出生产对策措施，为农民防治病虫害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

2.补助对象：各市（州）、县（市、区）负责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的植保（农技推广）站（中心）。

3.补助标准：根据全省各农业市县历年病虫监测站建设、辖区内病虫害调查监测情况及重大病虫害监测设备布防任务分配。项目资金用于在辖区内建立病虫害观测圃，开展农作物重大病虫害调查监测工作，病虫害监测预警技术宣传培训，统计上报数据，维护及管理病虫害区域监测站运行，包括监测点及观测圃地租、监测及病虫情上报设备购置、监测设备配件与电路和网络维修维护、设备管护、作业补助、对以前年度可用诱捕器配套新诱芯或更换虫情测报灯灯管等，其中：病虫害监测设备参考标准约为3万元/个；太阳能自动虫情测报灯参考标准约为6.5万元/个；害虫专用性诱捕器及配套诱芯参考标准约为40元/个。13个与内蒙古、辽宁接壤的县市高空杀虫灯运维费用，0.25万元/台。建有国家级监测站点的15个县市每县4万元，其余每县2万元。病虫害监测设备、太阳能自动虫情测报灯、害虫专用性诱捕器及配套诱芯具体价格以实际采购发生价格为准，但不得超出参考标准。
4.实施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布点。各县（市、区）要按照任务清单要求，统筹资金，统一组织，把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分管领导和工作人员，压实工作责任，认真完成项目启动、项目实施、项目检查、资金使用等相关工作。要全面考虑辖区内农作物种植情况和监测基础情况，购置监测设备，加密布设监测点，确保满足病虫害监测工作需要，为行政部门提供指导依据，保障粮食安全生产。 
二是抓紧采购布设，分区分级监控。各地提前研讨购置监测设备，在5月10日前完成设备采购流程，安装调试到位，正常启动使用，以及时监测病虫情发生动态。全省50个农业市县（松原含宁江、白城含洮北、白山含浑江）各配置2台设备（病虫害监测设备和太阳能自动虫情测报灯各1台，其中通化市本级配置1台太阳能虫情测报灯），太阳能自动虫情测报灯应具有昆虫种类自动识别和计数、远程传输数据的功能，并可以按要求接入当地、省级、国家级相关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控信息系统。在全省50个农业市县的9287个村每村布设2个专用性诱捕器，加密布设监测设备，在5月10日到9月5日期间开展重大害虫监测。
三是建立病虫害观测圃。各地要按照《农作物病虫害监测与预报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1年第6号）的要求，结合当地主要农作物种类及历史情况，在固定地点建立农作物病虫害观测圃，玉米、水稻两种主要作物的病虫害观测圃均不小于1亩，监测时以固定观测圃为基础开展主要农作物病虫害发生情况系统调查，准确掌握田间病虫害发生实际情况。

四是维护监测网点。各地要在4月25日前对辖区内已有病虫害监测设备进行田间安装、检查和维修，确保设备正常使用。包括历年建成田间监测点中的测报设备，以及往年采购的太阳能智能昆虫性诱设备、虫情测报灯、高空测报灯、高空杀虫灯等，都必须要安装到田间，进行全面检修，维护电路及更换损坏部件，其中，虫情测报灯灯管使用超过一年以上的更换新灯管，确保病虫监测设备正常启动使用。
五是严格调查上报和发布预报。各地要安排专职人员按照《病虫害调查规范》调查辖区内病虫害发生情况，制定工作日历，完善工作流程，及时完成调查任务。作物生长季节坚持开展定点调查，在病虫害发生关键期，要增派监测人员、植保农技人员，全面开展病虫普查，准确掌握辖区内重大病虫发生发展动态。各级植保（推广）机构要严格执行病虫情报送制度，及时将调查数据填报到国家植保植检信息管理系统和吉林省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控与预警系统中，避免迟报漏报现象发生。组织开展农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测预报，对辖区内农民进行预警及技术服务。

六是及时总结上报。各地要根据农业生产进度，及早实施该项目，确保在关键生产季节病虫监测点正常运行，病虫调查监测及数据填报工作正常开展，并按要求上交项目总结、绩效和经验材料等。
联系人：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吴婷婷，0431-85953337。
附件1-6
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方案

1.实施条件：全省以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网络为依托，重点对稻水象甲、苹果蠹蛾等20余种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开展动态及定点监测，及时掌握我省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为有效防控疫情和快速启动疫情应急处置提供有力支持，保护农业生产安全，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2.补助对象：各市、县（市、区）承担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具体监测工作的植保（植检、农技推广、黑土地保护、农业综合执法等）站（中心、队）。

3.补助标准：在日常动态监测基础上，开展2种重点检疫性有害生物定点监测的，每县补助1万元；开展4种重点检疫性有害生物定点监测的，每县补助2万元；开展6种重点检疫性有害生物定点监测的，每县补助3万元。项目资金用于重大植物疫情阻截带监测任务，重点用于购置监测设备、监测用品、检测用品、防护用品、设备维护、临时用工、检验检测等与项目相关的支出。

4.实施要求：

一是开展日常监测。各项目县（市、区）在4到10月有重点的实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田间日常疫情监测，记录监测结果，定期报告监测数据，对新发检疫性有害生物立即进行现场采样、情况报告、应急处置，对突发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及时预警，并保留好原始记录。

二是开展定点监测。各项目县（市、区）根据本辖区农作物种植特点和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情况，在疫情临界区或高风险区域进行定点监测。要突出对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口岸、疫情临界区、疫情高风险区域、贸易集散地等区域的疫情监测。

三是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各项目县（市、区）要安排植物检疫人员负责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信息的汇总和上报工作，按照《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的要求，准确报告疫情发生情况，及时上报疫情数据。通过《全国植物检疫信息化管理系统》上报，每月填报疫情月报表，年底填报疫情年报表，发现新突发疫情直接报告省植物检疫站。

联系人：吉林省植物检疫站，宋美静，0431-88476748
附件1-7

耕地墒情监测体系建设项目方案

1.实施条件：

一是本着夯实基础、稳步推进的原则，利用现有监测网络基础，充分发挥固定监测站应用作用，通过定点自动采集土壤水分、温度、降雨量等数据，达到墒情监测数据即时传输，实现干旱灾害的实时预警，促进测墒节灌和节水增粮增效。
二是在九台等26个墒情人工监测县开展日常监测工作，在4到9月份定期进行人工测墒，汇总分析本县域墒情监测数据，在关键农时季节和作物生长关键期，提出生产对策措施，建立土壤墒情定期报告制度，形成墒情简报。推进适墒播种、因墒种植、测墒灌溉，实现农业高效用水，为农业抗旱减灾、科学指导灌溉、节水技术推广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撑。

三是对前期建设的墒情固定监测站进行维护保养，并适时开展自动监测数据校正和田间持水量测定工作，真正发挥自动监测简便、速效、及时的优势。

2.补助对象：项目县（市、区）农业技术或土壤肥料推广部门。

3.补助标准：

一是开展墒情人工监测点日常监测26个县，每县补贴1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开展人工监测，进行样品采集、测试分析、数据汇总和信息发布等。

二是前期固定监测站运行维护保养及开展数据校正等45个县，其中榆树、农安、公主岭、梨树、双辽、伊通、东丰、辉南、柳河、洮北、宁江、前郭、长岭、扶余等14个县已建固定监测站多于10个，每县补贴2万元，其余31个县，每县补贴1万元。资金主要用于监测站设备更新维护保养，并开展数据校正工作，保证监测站正常运行。
4.实施要求：

一是指导思想。以现有墒情监测网络为基础，因地制宜建设墒情固定监测站，稳步推进我省墒情监测网络现代化发展。通过定点定位监测土壤墒情，达到实时监控、即时传输墒情监测数据的目的，为农业生产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农民科学抗旱、防涝提供有效指导，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切实为我省农业生产服务。

二是基本原则。做好长期监测。墒情固定监测站应优先设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等有代表性的地区，优先选在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长期承包经营的地块上，一次性给予用地补偿，能够保证长期、稳定开展监测工作。规范日常监测。根据相关监测技术规程和方案，统一调查、采样、检测、监测、数据校正，确保各项日常监测工作科学规范实施。

5.监管措施：

一是加强领导，建立健全保障体系。各项目县要成立相应的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实施小组，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计划目标。

二是明确分工，实行专人负责制度。各项目县要指定一至两名大专以上文化、中级以上职称、熟悉农业生产及相关业务知识、工作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此项目，便于工作管理和项目实施。

三是建立档案，规范内业资料管理。建立监测地块档案。墒情监测站主要包括：景观照片、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类型、种植制度、灌排条件、地力等级、产量水平等，并测定不同层次土壤质地、容重、田间持水量等指标，填写附表土壤墒情自动监测站基本情况记载表。

四是加强督导，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组织做好项目督导检查，根据下发的任务清单，督促项目实施进度，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确保项目工作任务按期完成。

联系人：吉林省土壤肥料总站，刘健，0431-85927746。

附件1-8
主要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方案
1.实施条件：在30个观测点，继续按照《主要粮食作物丰欠定位观测规程》完成观测任务。

2.补助对象：各有关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省农科院，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延边州农科院等有关单位。

3.补助标准：每个丰欠定位观测点补助1万元，主要用于补助开展丰欠数据的采集调查、整理汇总、统计分析报送、观测设备购置维护和农户产量补偿等。

4.实施要求：各有关单位应切实加强项目管理，农作物丰欠定位观测站点可优先与农业农村部定点监测试点相结合，同步推进工作，不属于定点监测试点的项目单位应精选懂技术、责任心强的同志专门负责，确保观测工作保质保量完成。

联系人：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谢怿，0431-88910585。

附件1-9

玉米产量定点监测方案

1.实施条件：吉林省作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粮食产量的稳定对于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及产量占全省生产的八成，为准确掌握吉林省玉米生产情况，科学评估全省玉米产量和吨粮田面积，在全省50个县（市、区）和城市周边开展玉米产量定点监测，秋收期间进行机械实收测产，实现产量监测全省全覆盖。

2.补助对象：各市（州）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3.补助内容：开展产量监测所需的农机作业（租赁）、收获作物运输、人工劳务、测产工具购买维护以及测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交通、差旅等必要费用。

4.实施要求：

由各市（州）组织对辖区内各县（市、区）玉米开展产量监测，选择有代表性的集中连片的高产田3块，中产田6块，低产田3块，确立为作物产量监测点，监测周期为5年。项目实施期间，原则上监测点位要保持固定，测产采用机械实收实测方式进行，测产面积大于5亩。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闫俊英，0431-85955498。

附件1-10

减灾增产技术集成方案

1.实施条件：为保障粮食稳产丰收，降低自然灾害、农药药害等风险事件给全省粮食安全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推广减灾增产集成技术、农药科学安全施用技术和植保防控技术，对保障全省粮食安全供给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2.补助对象：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3.补助内容：开展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示范推广；开展农情、苗情、灾情、虫情、药害等方面监测调查；在我省东、中、西部建立核心示范区，开展技术集成模式推广及减灾措施效果评价；建立植保相关试验示范区，以此提升全省植保科学防控能力。

4.实施要求：

一是开展全省减灾增产行动。着力提升耕种管收，地种机药肥全环节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减灾增产集成技术及农药科学安全施用等关键技术措施到位率。围绕优势区域、重点作物、关键农时等环节组织各地农业主管部门、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生产主体代表等人员通过开展技术培训、现场观摩、宣传展示等形式对减灾增产、农药科学施用等技术进行宣传推广，并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开展应急演练。

二是组织全省农技人员及有关专家对备耕、墒情、苗情、虫情、田间长势进行调查，对气象灾害及农药药害等问题跟踪核查，定期召开生产形势分析和技术会商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技术指导意见。

三是建立减灾增产技术集成示范区。在我省东、中、西部分别建立减灾增产技术集成核心示范区20个，分别示范推广“玉米秸秆还田抗逆稳产技术”“玉米水肥一体化+密植抗旱节水技术”“玉米耐密品种及相关配套技术”“玉米促熟提质增产技术”“鲜食玉米绿色高质高效技术”“水稻抗逆增产技术”“大豆抗逆节本增产技术”“花生高产栽培技术”等综合技术集成模式，针对不同时期发生的灾害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对技术措施开展评价验证。达到科学应对自然灾害，实现减灾增产的目的。

四是建立植保相关试验示范区。在不同地区建立植保相关试验示范区。建立水稻、玉米等不同病虫害药剂防效基地5个，除草剂药害试验基地3个，植保贡献率防控效果评价试验基地6个，绿色防控示范基地3个。以此提升全省植保防控能力。

联系人：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潘京洲，0431-85955498。
	附件1-11

	2026年省级农业生产防灾减灾项目任务清单

	序号
	县（市、区）
	任务事项

	1
	长春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
	双阳区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
	九台区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
	榆树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5
	德惠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6
	农安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7
	公主岭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8
	吉林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9
	永吉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0
	蛟河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1
	舒兰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2
	磐石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3
	桦甸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4
	四平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5
	梨树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6
	双辽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7
	伊通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8
	辽源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19
	东丰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0
	东辽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1
	通化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2
	通化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3
	集安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4
	辉南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5
	柳河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6
	白山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7
	江源区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8
	抚松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29
	靖宇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0
	长白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1
	临江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2
	白城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3
	洮南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4
	大安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5
	镇赉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6
	通榆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7
	松原市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8
	前郭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39
	长岭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0
	乾安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1
	扶余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2
	延边州本级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3
	延吉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4
	龙井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5
	敦化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6
	和龙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7
	汪清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8
	安图县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49
	珲春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50
	图们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51
	梅河口市
	支持农业生产防灾减灾，实施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开展农业灾害预警监测




